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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富诺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广州富诺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广州富诺健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遵循诚实、守信、独立、

勤勉、尽责的原则，就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

让事宜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富诺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下称“原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广州富诺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涉及的有关事宜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原

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

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本所认为必要

的调查、收集、查阅、查询，并就有关事项与公司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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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管理办法》和《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对《反馈意见》特殊问题 1 的回复 

《反馈意见》特殊问题 1. 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并对

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2）公司是否存在

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

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

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3）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

核查续期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若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

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一）根据公司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审计报告》，公司、惠优喜及兰

考富诺的主营业务皆为保健食品的销售。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发布的《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7 号）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活

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且根据前述办法第五条，“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按照食品经营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的风险程度对食品经营实施分类许可。”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惠优喜及兰考富诺均已取得了《食品经营许可证》，

具体如下： 

1．公司 

资质证书 食品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 JY14401050001628 

主体业态 食品销售经营者（食品贸易商）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4 

经营项目 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

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

儿配方食品） 

发证日期 2016 年 1 月 20 日 

发证单位 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有效期限 至 2021 年 1 月 19 日 

2．惠优喜 

资质证书 食品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 JY14401050001636 

主体业态 食品销售经营者（食品贸易商） 

经营项目 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

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

儿配方食品） 

发证日期 2016 年 1 月 20 日 

发证单位 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有效期限 至 2021 年 1 月 19 日 

3．兰考富诺 

资质证书 食品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 JY14102250000991 

主体业态 食品销售经营者 

经营项目 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销售（不含

冷藏冷冻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销售），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

品、婴幼儿配方乳粉） 

发证日期 2016 年 3 月 14 日 

发证单位 兰考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有效期限 至 2021 年 3 月 13 日 

4．富诺营养 

根据公司的陈述，富诺营养拟作为生产主体从事保健食品的生产。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富诺营养尚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亦未正式从事保健食品

的生产活动。 

根据公司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查阅相关文件，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产品主要

分为两类，一类为委托第三方加工生产的自有产品，一类为经第三方授权销售的

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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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委托第三方加工生产的自有产品主要为昂力莱维生素 C 咀嚼片（甜

橙味）、惠优喜铁锌钙咀嚼片、多维锌硒片（孕妇型）、鳕因葆软胶囊，子公司

惠优喜委托第三方加工生产的自有产品主要为藻油软胶囊、维生素 D3 软胶囊、

惠优喜牌维生素 AD 钙葡萄糖固体饮料、惠优喜牌铁锌钙葡萄糖固体饮料、惠优

喜牌益生菌固体饮料。其中，惠优喜牌维生素 AD 钙葡萄糖固体饮料、惠优喜牌

铁锌钙葡萄糖固体饮料、惠优喜牌益生菌固体饮料等其它产品属于食品，生产方

需就该等食品的生产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公司及惠优喜无需就该等自有产

品申请资质；公司的其它自有产品属于保健食品，公司或惠优喜已就自有产品中

的保健食品取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发的《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具

体如下： 

（1）昂力莱维生素 C 咀嚼片（甜橙味）（公司持有证书） 

产品名称 昂力莱维生素 C 咀嚼片（甜橙味） 

批准文号 国食健字 G20150083 

审批结论 经审核，该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保

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现予批准。 

批准日期 2015 年 1 月 29 日 

批准单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有效期限 至 2020 年 1 月 28 日 

（2）惠优喜铁锌钙咀嚼片（公司持有证书） 

产品名称 惠优喜铁锌钙咀嚼片 

批准文号 国食健字 G20150235 

审批结论 经审核，该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保

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现予批准。 

批准日期 2015 年 3 月 17 日 

批准单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有效期限 至 2020 年 3 月 16 日 

（3）多维锌硒片（孕妇型）（公司持有证书） 

产品名称 多维锌硒片（孕妇型） 

批准文号 国食健字 G20150503 

审批结论 经审核，该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保

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现予批准。 

批准日期 2015 年 6 月 3 日 

批准单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6 

有效期限 至 2020 年 6 月 2 日 

（4）鳕因葆软胶囊（公司持有证书） 

产品名称 鳕因葆软胶囊 

批准文号 国食健字 G20150673 

审批结论 经审核，该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保

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现予批准。 

批准日期 2015 年 7 月 13 日 

批准单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有效期限 至 2020 年 7 月 12 日 

（5）藻油软胶囊（惠优喜持有证书） 

产品名称 藻油软胶囊 

批准文号 国食健字 G20141250 

审批结论 经审核，该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保

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现予批准。 

批准日期 2014 年 10 月 31 日 

批准单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有效期限 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 

（6）维生素 D3 软胶囊（惠优喜持有证书） 

产品名称 维生素 D3 软胶囊 

批准文号 国食健字 G20150868 

审批结论 经审核，该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保

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现予批准。 

批准日期 2015 年 10 月 09 日 

批准单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有效期限 至 2020 年 10 月 8 日 

上述自有产品中，昂力莱维生素 C 咀嚼片（甜橙味）、惠优喜铁锌钙咀嚼

片、鳕因葆软胶囊系委托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乐健康”）加

工生产（其中，昂力莱维生素 C 咀嚼片（甜橙味）及鳕因葆软胶囊尚未正式投

产），多维锌硒片（孕妇型）、藻油软胶囊、维生素 D3 软胶囊、惠优喜牌维生

素 AD 钙葡萄糖固体饮料、惠优喜牌铁锌钙葡萄糖固体饮料、惠优喜牌益生菌固

体饮料系委托广州市赛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健生物”）加工生产。 

除上述已明确委托第三方生产的自有产品外，公司还持有两项《保健食品批

准证书》，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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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安滋粉（公司持有证书） 

产品名称 培安滋粉 

批准文号 国食健字 G20160391 

审批结论 经审核，该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保

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现予批准。 

批准日期 2016 年 6 月 24 日 

批准单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有效期限 至 2021 年 6 月 23 日 

（2）昂力莱立达胶囊（公司持有证书） 

产品名称 昂力莱立达胶囊 

批准文号 国食健字 G20160189 

审批结论 经审核，该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保

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现予批准。 

批准日期 2016 年 3 月 7 日 

批准单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有效期限 至 2021 年 3 月 6 日 

根据公司的陈述，培安滋粉及昂力莱立达胶囊尚未委托第三方生产。 

2．公司及惠优喜经第三方授权销售的产品主要如下： 

（1）公司 

序

号 

产品名称 批准文号 核准日期 有效期至 授权方 

1 益生菌粉 国食健字G20130912 2013.12.30 2018.12.29 善元堂 

2 芊芊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120551 2012.12.17 2017.12.16 善元堂 

3 善元堂牌正源软

胶囊 

国食健字G20120475 2012.10.31 2017.10.30 善元堂 

4 通便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130102 2013.02.18 2018.02.17 善元堂 

5 爽之宁片 国食健字G20130135 2013.03.18 2018.03.17 善元堂 

6 倍乐舒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130379 2013.06.24 2018.06.23 善元堂 

7 玛咖压片糖果 食品 - - 善元堂 

8 善元堂牌富铬酵

母生地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120062 2012.01.06 2017.01.05 善元堂 

9 灵芝孢子粉软胶

囊 

国食健字G20110036 2011.01.28 2016.01.27 善元堂 

10 善元堂牌天然维

生素 E 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080437 2008.07.20 2013.07.19 善元堂 

11 善元堂牌维生素

B 族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080083 2015.07.09 2020.07.08 善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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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蜂胶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080247 2014.05.28 2019.05.27 善元堂 

13 钙加维生素 D 软

胶囊 

国食健字G20080440 2014.05.09 2019.05.08 善元堂 

14 善元堂牌褪黑素

维 B6 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100261 2010.06.12 2015.06.11 善元堂 

15 银杏叶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110692 2011.11.11 2016.11.10 善元堂 

16 贝儿乐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110754 2011.11.11 2016.11.10 善元堂 

17 维生素 C 咀嚼片 国食健字G20100574 2010.09.07 2015.09.06 善元堂 

18 铁锌钙咀嚼片 国食健字G20100750 2010.11.26 2015.11.25 善元堂 

19 辅酶 Q10 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120515 2012.12.05 2017.12.04 善元堂 

20 越橘维生素 A 软

胶囊 

国食健字G20140106 2014.01.27 2019.01.26 善元堂 

21 硫酸软骨素钙咀

嚼片 

国食健字G20150151 2015.03.02 2020.03.01 善元堂 

22 维 C 果糖片 食品 - - 善元堂 

23 海晶牌大豆磷脂

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050180 2005.03.09 - 善元堂 

24 海晶牌深海鱼油

软胶囊 

卫食健字（1997）第

014 号 

1997.06.06 - 善元堂 

25 海晶牌大蒜油软

胶囊 

国食健字G20050078 2005.01.24 - 善元堂 

26 源生堂牌螺旋藻

片 

国食健字G20100273 2010.06.12 2015.06.11 善元堂 

27 百合康牌葡萄籽

大豆提取物维生

素 E 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080483 2015.08.18 2020.08.17 善元堂 

28 百合康大豆提取

物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080647 2008.10.18 2013.10.17 善元堂 

29 蛋白质粉 国食健字G20080139 2013.09.02 2018.09.01 善元堂 

30 多种维生素矿物

质片 

国食健字G20100178 2016.05.27 2021.05.26 善元堂 

31 威士雅补充叶酸

铁片 

国食健字G20140827 2014.05.21 2019.05.20 善元堂 

32 威士雅牌氨基酸

胶囊 

卫食健字（2002）第

0594 号 

2002.08.27 - 善元堂 

33 维妥立牌氨糖软

骨素加钙片 

国食健字G20110012 2011.01.28 2016.01.27 仙乐健康 

34 维妥立牌银杏磷

脂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090040 2009.04.01 2014.03.31 仙乐健康 

35 维 D 钙软胶囊 国食健字G20100083 2010.02.11 2015.02.10 仙乐健康 

36 维生素 AD 软胶

囊 

国食健字G20080133 2014.04.14 2019.04.13 仙乐健康 

37 维妥立牌鳕鱼肝 国食健字G20110773 2011.11.11 2016.11.10 仙乐健康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9 

油软胶囊 

38 维生素 D 钙粉 国食健字G20150170 2015.03.02 2020.03.01 仙乐健康 

注： 

（i）上述产品中，玛咖压片糖果与维 C 果糖片为食品，生产方无需取得《保

健食品批准证书》。 

（ii）上述产品中，海晶牌大豆磷脂软胶囊等系在 2005 年 7 月 1 日前取得批

准证书，证书未载明有效期。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1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关于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有效期的问题》，“在 2005 年 7 月 1 日前批准

的保健食品，其批准证书均未载明有效期。依据《行政许可法》的有关原则，上

述未注明有效期的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应当继续有效，不受现行批准证书 5 年有效

期的约束。” 

（iii）上述产品中，灵芝孢子粉软胶囊、善元堂牌天然维生素 E 软胶囊、善

元堂牌褪黑素维 B6 软胶囊、银杏叶软胶囊、贝儿乐软胶囊、维生素 C 咀嚼片、

铁锌钙咀嚼片、源生堂牌螺旋藻片、百合康大豆提取物软胶囊、维妥立牌氨糖软

骨素加钙片、维妥立牌银杏磷脂软胶囊、维 D 钙软胶囊及维妥立牌鳕鱼肝油软

胶囊的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已经过期，善元堂及仙乐健康已就此类产品向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请再注册并取得了相关受理通知书。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保健食品再注册有关事项

的通告》（2013 年第 5 号），“申请人再注册申请已受理的，在产品再注册审查期

间，原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继续有效。” 

（iv）善元堂牌富铬酵母生地软胶囊已于 2017 年 1 月 5 日到期，根据公司

的陈述，善元堂已提交了关于善元堂牌富铬酵母生地软胶囊的再注册申请，但尚

未取得受理通知书。 

（2）惠优喜 

序

号 

产品名称 批准文号 核准日期 有效期至 授权方 

1 萃能牌多维多

矿颗粒 

国食健字 G20129469 2012.10.25 2017.10.24 仁康药业 

2 铁加叶酸片 国食健字 G20130726 2013.11.06 2018.11.05 赛健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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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赛尔软胶囊 国食健字 G20130199 2013.12.04 2018.03.17 赛健生物 

根据公司的陈述，在报告期内，公司经第三方授权销售的产品中，赛尔软胶

囊、铁加叶酸片、维生素 D 钙粉、鳕鱼肝油软胶囊、维生素 AD 软胶囊、益生菌

粉以及多维多矿颗粒等 7 种产品系由第三方持有《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并进行生

产，在加贴公司或惠优喜拥有的“惠优喜”或“智黄金”商标后销售给公司或惠

优喜，再由公司或惠优喜对外出售。 

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已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实施。根据该办法，保健食品的注册名称中应包含商标名在内，

包含了“惠优喜”或“智黄金”商标的保健食品属于未注册的保健食品。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会受到相应的

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产品、罚款，直至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

但未规定相关产品的销售者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的陈述，上述 7 种授权销售产品在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及在公司营

业收入中的占比分别如下： 

序

号 

产品名

称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1-7 月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1 赛 尔 软

胶囊 

127,789.70 0.59% 3,495,069.73 10.64% 9,257,378.49 27.71% 

2 铁 加 叶

酸片 

191,833.43 0.89% 142,912.00 0.44% 734,693.30 2.20% 

3 维 生 素

D 钙粉 

35,822.81 0.17% 97,820.00 0.30% 43,181.81 0.13% 

4 鳕 鱼 肝

油 软 胶

囊 

1,390,837.56 6.46% 3,661,253.17 11.15% 4,778,725.57 14.30% 

5 维 生 素

AD 软胶

囊 

324,068.00 1.50% 405,567.69 1.23% 146,562.06 0.44% 

6 益 生 菌

粉 

170,411.30 0.79% 512,287.53 1.56% 1,484,187.55 4.44% 

7 多 维 多

矿颗粒 

160,237.68 0.74% 482,069.10 1.47% 485,864.70 1.45% 

 合计 2,401,000.48 11.15% 8,796,979.22 26.79% 16,930,593.48 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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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陈述，上述 7 种授权销售产品中，维生素 D 钙粉、维生素 AD

软胶囊、多维多矿颗粒目前已停止生产和销售，赛尔软胶囊、铁加叶酸片、鳕鱼

肝油软胶囊及益生菌粉等 4 种产品仍在生产和销售。 

根据公司的陈述，公司已就上述 4 种在售授权销售产品中的 3 种产品的同类

产品取得了《保健食品批准证书》（自有产品藻油软胶囊对应授权销售产品赛尔

软胶囊、自有产品多维锌硒片对应授权销售产品铁加叶酸片、自有产品鳕因葆软

胶囊对应授权销售产品鳕鱼肝油软胶囊），如授权方停止授权公司销售上述产品

及供货，公司拟采用以自有产品委托加工或建厂自行生产的方式予以应对。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自身的业务资质是齐备的；公司的经第

三方授权销售的保健食品中，赛尔软胶囊等产品的供应厂家生产相关产品的行为

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鉴于公司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应对措

施，上述违规事宜不会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及

其子公司的业务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根据公司现时有效的营业执照并本所律师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查询，公司经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生物技术开发服务；生物技术推广

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玩具批发；贸易代理；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佣金代理；化妆品及卫生用品

批发；婴儿用品批发；灯具零售；婴儿用品零售；五金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

零售；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非酒精饮料、茶叶批发；非

酒精饮料及茶叶零售；乳制品批发；豆制品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糕点、糖果

及糖批发；乳制品零售；酒类批发；酒类零售；保健食品制造”。 

根据公司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审阅《审计报告》，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要从

事膳食营养补充剂及保健营养品的研发、销售与母婴用品的销售，其主营业务收

入占每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为 100%，没有超出其持有的最新的营业执照上核准

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如前述所说，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的自有产品的《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均在

有效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所销售的第三方产品中，善元堂牌富铬酵母生地软胶

囊的《保健食品批准证书》于 2017 年 1 月 5 日到期，善元堂已向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申请再注册，但尚未取得受理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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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2016 年 7 月 1 日生效）第三十二

条及第三十七条：“已经生产销售的保健食品注册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

保健食品注册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申请延续”以及“……注册人未在规

定时限内提交延续申请的，不予延续注册。” 根据公司的陈述，善元堂并未在

《保健食品批准证书》有效期届满六个月前申请再注册，构成未在规定时限内提

交延续申请的情形，存在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不予延续注册的风险。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0 年 7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保健食品再注

册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食药监许[2010]300 号）表明，“不予再注册的产

品应当自不予再注册通知书发布之日起停止生产，此前生产的产品允许销售至保

质期结束。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销售。”根据公司的承诺，在

善元堂牌富铬酵母生地软胶囊的再注册申请被受理前，公司仅会销售在原批文有

效期内生产且未过保质期的该项产品。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自身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形，

不存在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形。公司及其子公司所销售的第三方产品中，善元堂牌

富铬酵母生地软胶囊的《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已于 2017 年 1 月 5 日过期，其再

注册申请尚未被受理。就此，公司已决定于销售完在批文有效期内已生产的且未

过保质期的该产品库存后，暂停继续销售该产品。除上述外，公司所销售的其它

产品均不存在《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已过期的情形 

（三）根据公司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查阅相关资料，公司不存在相关资质即

将到期的情形。 

 

二、对《反馈意见》特殊问题 2 的回复 

反馈意见特殊问题 2. 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反馈回复期间，公司是否存

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说明资

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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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

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公司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审计报告》，报告期初，刘五容已占

用公司资金 55,000 元。报告期内，公司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具体如下：  

1、2014 年度 

 单位：元 

关联方 期初余额 拆出资金 笔数 收回资金 笔数 期末余额 备注 

程彦 488,000.00  1,573,611.04  7  4,067,447.37  9  -2,005,836.33  提供资金 

刘五容   55,000.00           55,000.00  资金占用 

程鹏 -946,700.00 600,000.00 1 1,885,949.45 5 -2,232,649.45 提供资金 

注：负数为公司欠关联方金额，以下雷同。 

2、2015 年度 

 单位：元 

关联方 期初余额 拆出资金 笔

数 

收回资金 笔

数 

期末余额 备注 

程彦 -2,005,836.33  10,196,651.93  21  9,408,818.72   

23  

-1,218,003.12  提供资金 

刘五容 55,000.00           55,000.00  资金占用 

程鹏 -2,232,649.45 14,180,176.65 23 13,270,952.37 26 -1,323,425.17 提供资金 

2、2016 年度 1-7 月份 

单位：元 

关联方 期初余额 拆出资金 笔数 收回资金 笔数 期末余额 备注 

程彦 -1,218,003.12  1,449,118.44  4  361,370.00   3   -130,254.68  提供资金 

刘五容    55,000.00         55,000.00  1    资金占用 

肖克勇    69,043.80  2  69,043.80  2    备用金 

杨培   340,591.64  11   340,591.64  11    备用金 

蒋俊群   22,820.00  1   22,820.00  1    备用金 

程前鹏   40,000.00  2   40,000.00  2    备用金 

周艳艳   87,464.26  14  87,464.26  14    备用金 

程鹏 -1,323,425.17 1,323,425.17 20 511,056.04 17 -511,056.04 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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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阅《审计报告》及相关还款凭证，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公

司已完成对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清理，各方均未支付资金占用费。 

根据公司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司 2016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的应

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明细，公司在申报审查期间未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根据公司的陈述，在富诺有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前，富诺有限尚未制订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富诺有限未就此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履行相关的决策程序。 

2016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了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

度、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作

出了明确的规定。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但关联资金占用情况已经在报告期内全部清理

完毕，且未对公司独立生产经营及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影响；公司目前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自报告期初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形，关联方资金占用的规范措施得到了有效执行；因此，公司符合在股

转系统挂牌的条件。 

 

三、对《反馈意见》特殊问题 3 的回复 

反馈意见特殊问题 3. 请公司说明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

查期间是否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若存在的，

请公司披露被列入名单、被惩戒的原因及其失信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

核查前述事项，并说明核查方式，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公司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审计报告》，公司共拥有 3 家控股子

公司，分别为惠优喜、兰考富诺及富诺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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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陈述、主管部门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报

告期内及申报后审查期间营业外支出明细账、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信用中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检索，

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审查期

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符合挂牌条件。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共五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富诺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之签署页）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杨建刚   

 

经办律师签字： 

 

     

 邹晓冬  韩美云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